大庆石油高级中学关于材料印刷审批的有关规定（试行）
（2011年11月24日）

    为认真落实好学校2011年11月11日领导办公会议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学校印务工作，节约印刷成本，促进节约型学校的建设，现对学校材料印刷管理作如下规定： 

    1、材料印刷一律实行处办科室部门主管主任、年级主任和部门主管领导二级签批。所属部门教职工依据工作需要到部门主管主任处提出印刷申请，并现场填写印刷审批单，部门主管主任签批后，申印人持主管主任签批的两联单再交由部门主管领导审核、亲笔签批后（不得以盖印章方式代替亲笔签批），方可印刷。不得以急需等各种理由违规印刷。
2、印刷审批单作为结算的惟一凭证，应严格按照所设项目认真填写，确保所填写的项目及各项目中的信息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以备结算时核查。印刷审批单的“审批编号”由负责终审的部门主管领导统一填写，编号要求为8位，前四位为年号，后四位为该年度的流水号；胶印的“纸型规格”一般以开数为单位填写（如：8开、16开、32开等），复印的“纸型规格”以复印纸标注的规格填写（如：B5、B4、A4、A3等），审批单第二联由部门主管领导负责保存。结算时审批单经印刷厂负责人和审批人共同确认后生效。

3、对未经部门主管主任和主管领导二级审批自行印刷或模仿主管主任、主管领导审批签名印刷或审批单项目填写不完整的，印刷厂应坚决予以拒印，否则，所发生的费用不予承认和结算，由承印者或申印者自行承担。

4、要本着既确保工作的实际需要又避免浪费的原则，加强对印刷审批的管理。要从严要求，细化工作环节，严格履行印刷审批程序。胶印能满足工作需要的坚决不复印，可印可不印的一律不印。

    5、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，资料要求正反两面印刷。

6、兼课的教职工直接用于教学的印刷材料请到两处（教务处或艺教处）申请印刷。

7、本规定从2011年12月1日起执行。

8、本规定由校长负责解释。 
